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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青港院人字〔2016〕88号 

 

 

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人员引进流动管理办法 

 

为加强学院人力资源管理，优化师资队伍结构，规范人员引

进流动，实现人岗匹配，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影响力，促

进人才工作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人员引进 

1. 制定招聘计划：各部门依据国家相关规章制度、工作实

际需要和现有人员情况，提出本部门人才需求数量及要求报人事

处汇总，院长办公会研究确定招聘计划。 

2. 人事处将招聘计划上报青岛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人事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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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集团人事部）。 

3. 集团人事部根据《青岛港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企业

标准--人员引进与流动管理标准》开展招聘工作，并将符合学院

招聘要求的人员分配至学院。 

二、 岗位聘任 

1. 学院领导由青岛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聘任。 

2. 学院中层干部的聘任：聘任期满的中层领导，学院根据

集团人事部要求组织评议，院长办公会根据评议结果进行聘任，

对于新出现的中层领导岗位，由学院院长办公会研究确定人选。 

3. 教研室主任、专业带头人的聘任由所在系部、教务处依

据《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教研室管理暂行办法》办理。 

4. 其他岗位教工的聘任：新进人员在应聘岗位上试用 6个

月，试用期结束前 1个月，新进人员填写《新进人员试用期考核

表》，用人部门/主管部门提出考核意见报人事处。人事处汇总考

核意见，院长办公会研究确定是否聘任。不同意聘任的人员，由

人事处办理离职手续。 

三、 岗位变动 

1. 申请转岗人员或学院安排转岗人员填写《岗位变动审批

表》。 

2. 人事处根据审批结果办理调动手续。 

3. 转岗人员经 1个月考察期后，填写《转岗考察评定表》，

考核合格正式上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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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待岗 

1. 教工有以下情况之一者，进行待岗： 

（1）旷工者； 

（2）在规定时间内未取得岗位资格证书者； 

（3）成恶劣影响者； 

（4）违反安全规定，发生安全事故造成较大损失者； 

（5）不服从单位分配者； 

（6）其它符合待岗条件者。 

2. 待岗人员由所在系（部门）负责管理。 

3. 待岗职工必须服从管理，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完成学习

和临时指派的工作任务。 

4. 职工待岗期满经考核合格者，实行双向选择或竞争上

岗。 

5. 待岗期间表现良好者，可提前安排上岗。 

6. 待岗期间的工资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五、 培训 

1.岗前培训 

（1）新进人员岗前培训：公共基础知识培训由人事处组织

实施，业务知识培训由用人单位组织实施，确保新进人员适任岗

位要求。 

（2）转岗人员岗前培训：用人单位组织实施，确保转岗人

员适任岗位要求。 



 

 
- 4 - 

2.在岗培训 

（1）每年 12月份人事处组织制定下一年度培训计划，报院

长审批。 

（2）职工外出培训前填写职工外出培训申请表；培训结束

需写出职工外出培训反馈表。 

（3）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开展内部培训，做好培训记录。 

（4）每年 12月底人事处汇总本年度培训情况。 

六、 离职 

1. 合同期内教工个人提出辞职，个人写出辞职申请，学院

领导研究后，由人事处写出报告交集团人事部，待集团人事部批

复后，由人事处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有关规定

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。 

2. 劳动合同期满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

定条件的，用人单位或职工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合同，由人事处办

理终止劳动合同手续。 

3. 教工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或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造成

恶劣影响或重大损失等，可根据《青岛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劳动

规章制度》等有关规定给予解除劳动合同。 

4. 根据青岛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的统一安排，学院教工可

以调动到集团内的其他公司任职，根据集团人事部的调信办理解

除劳动合同手续。 

5. 教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，由人事处根据相关规定办理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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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手续。 

6. 教工离职前，应填写离校申请表并办理离校交接手续，

确保物品资料及工作完整交接。 

七、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

2016年 9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学院领导。 

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6年 9月 12日印发 


